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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8_9D_c43_69153.htm 第六章 税收法律制度概述 [基本要

求] （一）熟悉税法的构成要素； （二）熟悉我国税收法律

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了解税收的概念和特征 （四）了解

税收的分类。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一、税收的概念

和特征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国家职能，凭藉政治权力，按照法

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它

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 税收具

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征。 二、税收的分类 1．

按征税对象分类，可将全部税收划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

、财产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五种类型。 2．按征收管

理体系分类，可分为工商税类、关税类和农业税类。 3．按

税收的征收权限和收入支配权限分类，可以将税收分为中央

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4．按计税标准的不同，可

以把税收划分为从价税、从量税和复合税。 三、税法的构成

要素 税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征税人、纳税义务人、征税

对象、税目、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

地点、减免税、法律责任等。 最基本的要素包括：纳税义务

人、征税对象、税率。 第二节 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现行税制 现阶段，我国主要税种有：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城市房地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屠宰税、固定资



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筵席税、农业税(包括农业特

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船舶吨税，共25个税种

。 二、有关税收法律制度 （一）关税法律制度 关税是指设在

边境、沿海口岸或国家指定的其他水、陆、空国际交往通道

的海关，按照规定，对进出国境的货物、物品征收的一种税

。关税分为进口税和出口税。 关税的纳税义务人包括进口货

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关

税的征税对象包括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物品。除国家规定

享受减免税的货物可以免征或减征关税外，所有进口货物和

少数出口货物均属于关税的征收范围。 关税的税目和税率由

《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关税的税率为差别比例税率，分

为进口税率和出口税率两个部分。 （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是

指对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所

得和其他所得，以及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

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指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和外国企业。征税对象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

行30%的比例税率；另按应纳税所得额征收3%的地方所得税

。对于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所得的外国企业

，或者虽然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但其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上述所得与这些机构、场所的经营没有实际联系的外国

企业，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 （三）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个人所得税，是指对个人（即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



征收的一种税。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包括中国公民、个

体工商户、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及在中国有所得的外

籍人员（包括无国籍人员）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对于

居民纳税人，应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全部所得征税；

对于非居民纳税人，则只就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部分征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共有11个应税项目，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与比

例税率相结合的税率。 （四）土地增值税法律制度 土地增值

税是指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

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征

收的一种税。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土地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

物及其附着物连同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土地增值税的

计税依据为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土地增值税

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五）印花税法律制度 印花税是对

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单

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中国境内

书立、领受、使用印花税法所列举的凭证的单位和个人。根

据书立、领受、使用应税凭证的不同，纳税人可分为立合同

人、立账簿人、立据人、领受人和使用人。 印花税的征税范

围具体采用列举法，按列举税目征税。印花税共有13个税目

。 印花税的税率包括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 （六）契税

法律制度 契税是对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由承受

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一种税。 契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

内承受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单位和个人。契税以在我国境

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为征税对象。土地、房屋权属



未发生转移的，不征收契税。 契税采用比例税率，并实行3%

至5%的幅度税率。 （七）房产税法律制度 房产税是以房产

为征税对象，按照房产的计税价值或房产租金收入向产权所

有人征收的一种税。 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我国城市、县

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内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

括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屋代管人或者使

用人。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 房产税以房产的计税价值

或房产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依照房

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

缴纳的，税率为12%。 （八）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律制度 城镇

土地使用税是以城镇土地为征税对象，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

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它只对内资企业、单位和个人开

征，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不征收。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

义务人是指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城

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对象是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内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分类

分级的幅度定额税率。 （九）资源税法律制度 资源税是为了

调节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级差收入，以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的

一种税。 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

应税矿产品或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

矿产品和盐类。 资源税采用定额税率，从量定额征收。 （十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律制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指对单位和个

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而

征收的一种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进口货物者不征

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缴纳增

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采用差别比例税率。 第七章 流转税法律制度 [基本要求] （一

）掌握增值税征收范围、增值税纳税人；掌握增值税销项税

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的计算； （二）掌握消费税纳税人

、消费税征收范围；掌握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三）掌

握营业税纳税人、营业税扣缴义务人、营业税征收范围；掌

握营业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四）熟悉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

规定； （五）熟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 （六）了解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纳税地点和纳税期

限；了解营业税起征点； （七）了解增值税、消费税、营业

税的概念；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增值税法律制度 一、增值税的

概念 增值税是指对从事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理劳务以

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征收的一

种流转税。 二、增值税征收范围 （一）销售货物。是指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 （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又称销售应税劳务，是指在

境内有偿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三）进口货物。是指

进入中国关境的货物，在报关进口环节，除了依法缴纳关税

之外，还缴纳增值税。 （四）视同销售货物应征收增值税的

法定行为。 （五）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征

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非应

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而征收营业税。 （六）兼营应税劳

务与非应税劳务，如果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

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七）属

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其他项目。 三、增值税纳税人 增值税纳



税人是指在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

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是指经营规模

较小，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的纳

税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

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 四、增值税税率 基本税率

为17%；低税率为13%；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另有规定的除

外；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4%；其他小规

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的征收率为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